
临汛办发〔2023〕5 号

临猗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

关于转发《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转

发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<关于进一步加

强防汛抗旱风险隐患排查整改的通知>的通知》的

通 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各成员单位：

现将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《关于转发国家防汛抗旱总指

挥部办公室<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汛抗旱风险隐患排查整改的通知>

的通知》（晋汛办〔2023〕9 号）转发你们，请按照文件要求，

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防汛抗旱事关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稳定大局，事关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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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切身利益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工作，

作出了“两个根本”的重要指示，即要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，

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当前正值备汛“关键期”，距离我县上汛已

不足 50 天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和县防指有关成员单位要紧锣

密鼓组织开展汛前检查和风险隐患排查工作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

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立足“两个根本”、践行“两个至

上”，按照国家、省、市、县部署要求，全面做好防汛抗旱风险

隐患排查整改，有效防范化解重大洪涝干旱灾害风险，全力保障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要坚持问题导向，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和

薄弱环节，逐区域、逐工程、逐项目建立隐患清单、问题台账，

实行动态管理，逐条跟踪督查整改，力争汛前销号。对短期难以

整改到位的风险隐患，要逐一制定整改计划，倒排整改工期，加

强管控措施，加密巡查值守，实行闭环销号管理，确保存量隐患

“见底清零”。

按照省、市防办要求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和县防指有关成

员单位要组织专人做好风险隐患台账表（见附件 2）填报工作，

于每月 12 日、28 日前报送县防办。因省防办要求 5 月 1 日开始

报送隐患台账，故 4 月份隐患台账由 4 月 26 日前报送，其中包

含前期备汛阶段未整改完的隐患条目。

联系人：王紫瑞

电 话：18295745446

邮 箱：lyxzhfzjy@163.com

mailto:ycyjjzk@163.com


- 3 -

附件：1.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转发国家防汛抗

旱总指挥部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汛抗旱风险

隐患排查整改的通知》的通知

2.临猗县 2023 年乡（镇）/部门防汛抗旱风险隐患台

账表

临猗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

2023 年 4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- 4 -



- 5 -



- 6 -



- 7 -



- 8 -



- 9 -

附件 2

临猗县 2023 年 乡（镇）/部门防汛抗旱风险隐患台账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序号 乡（镇）/部门 风险隐患内容 位置 类型 责任单位 责任人 整改期限 主管单位 整改方案 落实情况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填表说明：风险隐患类型主要分为：1.方案预案方面；2.监测预警方面；3.工程设施方面；4.山洪灾害方面；5.城市内涝方面；6.物资队伍方面；7.干旱灾害方面；

8.其他隐患风险。

单位负责人： 审核人： 填表人： 填表时间：


